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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攻坚战的背景下，保险机构输血地方债将受

限。近日，保监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支持防范化

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保险机构向地方政府

提供融资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意见》积极支持保险机构依法合规开展投资，鼓励保险机构购买地方政府

债券，但严禁违法违规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资，不得要求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提供担

保。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文件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任何形式,向保险机

构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偾。除外国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转贷外，地方政府及其

所属部门不得对保险机构投资业务中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提供任何方式的担

保。 

《意见》要求，保险机构妥善处理涉及地方债务的存量投资业务，逐笔排查

是否合法合规。属于违法违规行为的,保险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国务院要求,积极配

合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进行整改,依法妥善处置,并及时报告中国保监会。属于合

法合规行为的,保险机构应当加强存续期风险监测。各省(自治区、直辂市、计划

单列市)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工作组织协调,结合地方政府融资

担保清理整改工作进展，及时按要求提供涉及保险机构的相关融资担保信息,积

极支持保险机构妥善开展存量债务风险处置工作。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要密切跟踪相关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书面报告财政部,抄送中国保监会。 

《意见》明确保险机构向融资平台公司提供债权投资的，应当对投资是否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出具专项法律意见。融资平台公司作为融资主体的,其自有现金

流应当覆盖全部应还债务本息,并向保险机构主动声明不承担玫府融资职能,且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其新增偾务依法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投资项目为公益性项

目的,应当符合法律或国务院规定,且融资主体和担保主体不得同为融资平台公司。 

还款来源涉及财政性资金的,保险机构应当严格核实地方政府履行相关程序

的合规性和完备性,并进一步综合区域经济和财政实力、拟投项目可行性等因素,

充分评估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承受力，审慎开展投资。保险机构要将融资平台公司

视同一般国有企业，根据项目情况而不是政府信用独立开展风险评估,严格实施



市场化融资。 

《意见》要求，保险机构开展保险私募基金、股权投资计划、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PPP)等保险资金运用创新业务,要遵循审慎合规原则，投资收益应当与被

投资企业的经营业绩或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收益挂钩，不得要求地方政府或融资

平台公司通过支付固定投资回报或约定到期、强制赎回投资本金等方式承诺保障

本金和投资收益,不得为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提供任何形式的便利。 

《意见》鼓励地方政府和保险机构规范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

投资基金等方式，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坚决制止地方政府

以引入保险机构等社会资本名义，通过融资平合公司、政府投资基金等方式违法

违规或变相举债上新项目、铺新摊子。 


